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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规则研究及对体育活动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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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 《民法典》将自甘风险规则纳入侵权责任编,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法律指南,是立

法对司法的有力回应。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虽在实证法角度有了定论,但其背后蕴含的法教义学理论

与具体适用方面仍有讨论之余地。鉴于此,应对 “一定风险”“其他参加者”以及与自甘风险相关的

一些概念作出合理解释。应通过实质判断,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体育活

动自愿的意思表示,实现民事主体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与精神健康状况相统一。与此同时,明晰比较

法研究中的 “接触式体育运动”与 “非接触式体育运动”,为区分我国不同体育活动的责任和义务提

供理论证成。根据新修改的 《体育法》中体育保险的相关规定,建议为不同的主体提供差异化的体育

保险服务,再审慎思考人工智能背景下AI机器人参与体育活动能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不断丰富该

规则的理论脉络与时代架构,方可逐渐形成体育活动下自甘风险规则的体系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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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甘风险,又称自甘冒险,是指被害人原本

可以预见损害的发生,但又自愿冒险,而损害结

果真不幸发生的情形[1]。我国尽管规定了自甘风

险规则,但是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文体活动,而非

所有的社会活动。一方面,文体活动相较于其他

类型的社会活动,参加人数和举行次数更多;另

一方面,如果在文体活动中发生损害,而均由其

他活动参加者承担责任,显然不利于文体活动尤

其是体育活动的正常进行[2]。体育活动中的游戏

规则不应当完全由司法介入[3],而应当在意思自

治的基础上开展自由的体育活动。《民法典》首

次将自甘风险规则纳入其中,明确了民事主体的

相关责任以及相关组织者的责任[4],但在法律适

用的过程中,有 些 问 题 还 有 待 明 确 和 进 一 步

探讨。

第一,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和公平责任的

司法适用问题有待明确。在我国民法体系中,行

为人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他人损害,但该行

为法律认为其具有正当性,行为人则可以以这种

正当性作为抗辩事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5]。
首先,对于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的关系,目前

理论界有不同观点。受害人同意,即对出现的损

害后果明知且同意。有学者认为受害人同意应当

包括自甘风险,自甘风险与狭义的受害人同意一

样,都具有事先作出的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

意思表示[6]。也有观点认为受害人同意不能等同

于自甘风险,自甘风险所适用的文体活动中的风

险,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若等同于受害

同意中的风险,无疑扩大了该规则中风险的适用

范围[7],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立法的本意和潜在的

社会价值。自甘风险规则与公平责任在实践中也

常出现混用情形,如杨某某诉张某某身体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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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8],法院的判决援引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条

件,但在损失的赔偿计算上,采用了公平责任的

补偿规则。自甘风险规则与公平责任是否为 “非
此即彼”的关系,抑或存在兼容发展空间,需要

进一步讨论。
第二,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存在较大的适用

空间。其所谓的 “风险”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风

险,如走路崴脚、下楼摔倒以及被烫伤等。自甘

风险中的风险局限于文体活动中,竞技体育与人

民群众健身活动的特点、属性不同造就了二者的

风险难以统一认定,因此仅仅以 “一定风险”作

为适用的标准,具有模糊性,故不仅要对一定风

险进行分级,还要对体育活动的类别进行划定。
在体育活动中,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尽到应有

的注意义务,而不应以具有 “风险可控性”作为

免责事由,因此有必要对一定风险进行适当解释

和重构。
第三,“其他参加者”和 “受害者”的范围

不够具体化。在体育活动中,常规意义上的受害

人是活动的直接参加者,特别情况下还有观众以

及志愿者。从更广的范围上看,观众或志愿者作

为赛事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其他参加者或受害者

的范畴。但现在无观众化赛事也较为常见,若将

观众等纳入其他参加者与受害者的行列,不符合

实际情况。因此,对于其他参加者和受害者的范

围应不断限缩与细化,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要。
同时,跳脱自甘风险的规则,适用其他规则也能

够对观众等主体起到有效的保护。

2 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的分析

《民法典》确认自甘风险之后,司法适用有

了相应规则,但当前对自甘风险的适用往往超出

了法条限定的范围,有扩大化的嫌疑,因此对该

项规则进行分析时,不仅要对构成要件进行适当

解释,还要划清相关概念的界限,真正实现体育

活动下的自甘风险规则的优化与准确适用。

2.1 构成要件分析

行为人自愿参加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导致自身损害,此时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其他参加者故意或

重大过失的除外。之所以规定此免责事由,是出

于法律政策的特定考虑,当人们专注于特别是沉

浸于一项文体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时,很难通过

理性判断作出恰当的行为。为不降低人民群众对

体育活动的参与度以及体验感,有必要在秉持此

原则的基础上对该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与把握,为

司法适用提供理论支撑。

2.1.1 受害人自愿参加体育活动

受害人自愿参加体育活动,是受害人自己真

实的意思表示,是指权利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自主

决定自己权利义务关系的得丧变更,直接体现出

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9]。如个人参与骑

马、漂流、跳伞这些高风险运动项目,将自身安

全置于不确定性中,寻找感官的刺激与挑战。恰

是这种风险性激发了个人参加该运动的兴趣,使

冒险具有了正当合理性。行为人在意识到其固有

的高风险后,并付诸行动自由,即可认定行为人

从事该项活动的心态是自愿的。
除此之外,受害人自愿是在对体育活动相关

因素进行考虑后作出的判断与选择,如体育活动

的类别以及对危险的预见可能性。以打羽毛球和

打排球为例,二者均为球类运动,但打法、力度

大相径庭,排球的大小、力度是羽毛球所不能比

拟的,以及天气状况、运动场地等要素都是行为

人预判危险的要素。行为人在对活动类别和危险

的预见可能性进行评估后自愿参加活动的,则属

于自甘风险规则下的心理状态,也符合当事人对

该项体育活动所追求的预期效果。
最后,自愿必须是有效的,即实质判断原

则。若未成年人参与体育活动,应经过法定监护

人的同意且其法定监护人对体育活动的风险应当

有所预见 (即危险的预见可能性),此时可以认

为二者共同构成自甘风险。在判断未成年人是否

自愿时,不应当仅以年龄为依据,而应该通过智

力判断、社会经验等各个方面综合决定[10],即

实质判断原则。根据我国 《民法典》的相关内

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

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不具有意思表示

上的理性判断,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较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辨识能

力,但仍需对其实行特殊保护 (即只能实施一定

的行为),确保意思自治的有效行使。该法条的

内在价值一方面在于保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利益,实现意思自治主义与家长主义的兼容;另

一方面是对相对人利益的平衡,有利于促进法律

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化[11]。最高法发布的 《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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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释》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

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

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

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12]。故笔者认为,对于两

类主体不同的意思表示可以应用于自甘风险规则

的主观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在监护人同意

且陪同下进行相关体育活动,尽管有些活动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完成,但是其中隐藏的风

险其无法判断与解决,因此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

人应以监护人的 “同意+陪同”并询问本人意见

的方式,来保护其生命健康安全。而对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往往对相关社会活动有明显的判

断能力,对于羽毛球、乒乓球等常规性体育活

动,可以通过自我同意的方式来达到自愿的效

果;而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具有较强碰撞性的

体育活动,则可以通过 “自我同意+监护人知

情”的方式进行,实现不同民事行为与行为人年

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的统一。

2.1.2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在适用范围上,自甘风险规则限于 “文体活

动”,而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草案)》二审

稿中规定 “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是自愿参加具

有 “危险性的活动”。有观点认为 “自甘风险”
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宽,否则会超越公民对规

则的合理预期,应限定为 “体育比赛”等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现行 《民法典》将其适用范

围限定于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而不是 “危险

性的活动”[13],缩小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防

止自甘风险规则的滥用。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是指体育活动本身存在

固有风险,但此种风险超出一般社会意义上的风

险,其范围包括文化和体育活动[14]。一定风险

在适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范围模糊的问题,此

时的 “一定风险”应以谁的认知为准? 笔者认

为,为了保持个案的独立性与合理性,应以当事

人对体育活动的风险认知程度进行判断,如一个

国家级运动员对相关体育活动的风险预见性要高

于普通体育运动参与者,因而 “一定风险”的判

断标准应因人而异,通过对体育活动的掌握程

度、相关社会经验来判断,虽然在司法适用时没

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但对每个个体而言却是较为

公平的[15]。

2.1.3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在体育活动中,该损害不是其他参加者的故

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受害人应当对该损害承担

责任,因此只有在一般过失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免

责。参加体育活动时,每个人都应当尽到一个成

年人对体育活动的合理注意义务。若其他参加者

在体育活动中打击报复、违反游戏规则以及明知

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对方的结果,但放任或希

望此种结果发生,此时其他参加者就应当对受害

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在王高天、何杰健康权纠纷案中[16],司法

意见认为,体育活动中的犯规是指对 “体育运动

规则”的违反,可分为一般犯规、故意犯规和恶

意犯规。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与否应以 “恶意犯

规”为限,即其他参加者的恶意行为导致的犯

规。该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违背体育活动基

本的价值准则与契约精神,因此无法适用自甘风

险规则。该案认为自甘风险中故意或重大过失的

限度不能太低,只能是恶意违反体育规则或对受

害人只有恶意的行为才能让加害人承担相应的侵

权责任。

2.2 体育活动风险的区分

竞技体育的风险较一般体育活动更大,赛事

等级越高、规模越大、活动越正式,则风险一般

会越高。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也是不同的,只有对风险可能性进行区分,在认

定责任上适用与之对应的标准,才具有比较的可

能性和合理性。竞技体育的风险更高,但其所带

来的收益也是一般体育活动不能比拟的,因此对

风险进行区分更能体现行为主体对风险的把握程

度和对收益与挑战平衡的承担。
在体育运动方面,美国区分了 “接触式体

育运动”与 “非 接 触 体 育 运 动”。一 般 来 说,
每个人都有避免他人受伤的一般注意义务,违

反这一义务的将被视为具有过失。然而,一些

法院承认对从事接触式体育运动的参加者的一

般注意义务有一个例外,即 “接触式体育运动

例外”(the
 

contact
 

sports
 

exception)。根据这一

例外,接触式体育运动的参加者不会因为 “一
般过失”造成的损害而被追究责任,根据伊利

诺伊州最高法院的观点认为,在团体运动中,
体育运动参加者之间的身体接触是固有的,几

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单人体育运动或非接触式

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承担更大的受伤风险,因此

82



第5期 张轩诚:自甘风险规则研究及对体育活动发展的思考

只有当接触式体育运动的参加者遭受的伤害是

由其他参加者肆意或故意的不当行为造成时,
才会给予赔偿[17]。因此,不论是本文主张的对

风险进行区分,还是以是否具有接触行为为标

准,对风险的承担程度应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为

准,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障体育活动参加者的

热情,避免体育运动的 “寒蝉效应”。

2.3 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公平责任的区别

在理论与立法上明确三者的区别有利于司法

判决的适用与执行。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都是

同意某项活动,但是对所承担的后果有具体指向

性。受害人同意下的后果是确定的,而自甘风险

的 “风险”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可能会发

生,但是并不期待发生,因此二者最大的区别就

是对风险的预期值,预期一定会发生的为受害人

同意,而预期不一定发生且不希望发生的为自甘

风险。此外,受害人同意一般以明示为主、默示

为辅,而自甘风险以默示为主,该规则仅需认识

能力即可,无须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

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能进行相关文体活动,
而受害人同意受到更强的原则限制[18]。从理论

基础上看,自甘风险不是个人主义的体现,而是

符合社会价值准则的一种规则;而受害人同意更

是一种自我权利的处分,相较于自甘风险,更多

体现的是个人主义精神[19]。
自甘风险规则与公平责任应存在一定的界

限,公平责任的适用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而非根

据实际情况。在诸多司法判例中,大多将责任的

认定与损害的赔偿进行了区分,有法院认为[20],
尽管双方当事人参与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是一种

自甘冒险的行为,但法律也并非一概不予介入,
任由受害方独自承担所有损失,而是综合社会和

谐稳定、当事人的经济条件等多方因素作出的价

值判断。也有法院主张[21],将责任与赔偿相区

分,在伤情较重的情况下进行责任的公平分配。
而我国 《民法典》一改 《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公

平责任的相关规定,将公平责任中的 “根据实际

情况”适用条件,改为 “依据法律的规定”,在

符合自甘风险规则的构成要件时,当事人即可依

据此条规则进行免责,而非依据经济条件等实际

情况对受害人进行倾斜,有利于实现自甘风险规

则的独立性以及公平责任适用的有法可依,更有

利于实现裁判的法定性与确定性。

3 自甘风险规则下对体育活动发展的

思考

3.1 对体育保险制度的思考

对体育活动的风险进行区分,不仅有利于体

育活动参加者对体育风险的把握和认知,而且对

于体育保险的引进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体育活

动中,参加者可以在活动前通过熟悉比赛规则、
了解注意事项以及预知风险程度等方式来防范危

险,但保险制度是更为精细化的危险处理制度,
由全体来分担个人损失,实现互利共赢,也是现

代保险制度所追求的人文价值[22]。
《体育法》第33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学生体

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第90条指出,国家

鼓励建立健全运动员伤残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

险和场所责任保险制度。
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可以说是为

青少年体育活动提供的一种保护路径,应依据

《体育法》精神,对我国学校体育活动的保险规

则活动进行细化,鼓励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体

育活动前购买相应的保险。运动员伤残保险可有

效保障运动员在体育赛事中的切身利益[23]。意

外伤害险和场所责任险也可以更好为运动员保驾

护航。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和参与者协

商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随着游泳、滑雪、潜

水、攀岩[24]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蓬勃发展,
《体育法》也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和举办高

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规定了相应的条件和批准程

序。且规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投

保意外伤害保险,而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不

仅应当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还应投保场所责

任保险。场所责任保险除了能够为运动员非技术

原因导致的伤害提供保障,也能覆盖观众、志愿

者等人群因场所问题所遭受的损害。
体育保险能够丰富多层次的现代保障制度,

有助于人们增强风险意识,并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助力实现健康中国[25]。在自甘风险规则背

景下,区分体育风险为更好建立体育保险制度提

供了依据。相较而言,体育保险制度对竞技体育

活动意义更为重大,对于一般性的群众体育活动

中的问题,可以在借鉴 《体育法》中运动员 “应
当”参保的基础上,采用 “任意性规范” (可以

而非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共创和谐

体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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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人工智能时代体育活动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

智能技术被运用到体育活动中,一些法律问题也

随之而来。假如运动员在与体育场馆提供的 AI
机器人进行羽毛球比赛过程中,因AI机器人的

发球致伤,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笔者认为,

AI机器人无法进行独立思考,将其作为责任主

体不具有现实基础,该种情况可以适用 《民法

典》第1176条中关于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安全

保障、教育管理等责任)的规定,将活动组织者

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相较于已经废止的 《侵权

责任法》,《民法典》进一步扩大了安全保障义务

人的主体范围,并明确了相应的责任。根据 《民
法典》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包括场馆经营

者、管理者以及活动组织者三类,在体育运动的

保护上更加周全[26]。对于上述假设情况,提供

AI机器人的场馆的经营者、管理和活动组织者

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另外,应对 AI机器人的设计者、分销商、

经营者和最终用户等不同的利害关系方施加预定

的谨慎注意义务,规定上述行为人对AI机器人

的监控职责,若发现AI机器人存在异常时,将

承担警告义务,但并非对其施加责任;只有在发

现异常情况后,最有能力采取预防措施的一方才

对预期损害承担责任[27]。在体育活动中AI机器

人对运动员的损害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适用自甘

风险规则。AI机器人在推出前会进行一系列的

测试,一般情况下不会对运动员造成伤害,即便

造成伤害,也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但如果由于

机器人设计者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其程序故障

所导致的损害,则属于侵权范畴,不适用自甘风

险规则。

4 结束语

在 《民法典》出台之前并没有自甘风险的相

关规定,但相关问题的司法实践很丰富,以实践

反哺立法,促进了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最终又作用于司法实践,为司法审判提供遵循。
随着体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结合 《体育法》
中体育保险的合理内容与自甘风险规则,必将更

周全地保障体育活动当事人以及解决观众受伤等

争议,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体育强国建设

任务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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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Civil
 

Code
 

incorporates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trine
 

into
 

the
 

Tort
 

Liability
 

part,
 

which
 

provides
 

a
 

legal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ctivities
 

and
 

is
 

a
 

strong
 

response
 

of
 

legisla-
tion

 

to
 

justice.
 

Alth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trine
 

has
 

a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law,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iscussion
 

on
 

the
 

legal
 

dogmatic
 

theory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behind
 

it.
 

In
 

view
 

of
 

t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risks”,
 

“other
 

partici-
pants”

 

and
 

some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trine
 

should
 

be
 

reasonably
 

explained.
 

Through
 

substantive
 

judg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voluntary
 

intention
 

of
 

a
 

person
 

having
 

no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a
 

person
 

with
 

limited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c-
tivities,

 

so
 

as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civil
 

subject
 

behavior
 

with
 

their
 

age,
 

intelligence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t
 

the
 

same
 

time,
 

it
 

clarifies
 

the
 

“contact
 

sports”
 

and
 

“non-contact
 

sports”
 

in
 

compara-
tive

 

law
 

research,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distinguish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
tions

 

of
 

different
 

sports
 

activiti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sports
 

insurance
 

in
 

the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it
 

is
 

suggested
 

to
 

provide
 

differentiated
 

sports
 

insurance
 

services
 

for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hen
 

carefully
 

consider
 

whether
 

AI
 

robots
 

can
 

apply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
trin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ctiv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nstantl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era
 

framework
 

of
 

the
 

rule,
 

so
 

as
 

to
 

gradually
 

form
 

a
 

systematic
 

un-
derstanding

 

of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trine
 

under
 

sport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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